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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医保 〔2022〕61号

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关于调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

抗原检测价格的通知

各州 (市)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,省级公立医疗机构:

根据 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

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冠病毒核酸检

测和抗原检测价格的通知》(医保办发 〔2022〕10号)要求,现

将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价格相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调整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价格。公立医

疗机构开展 “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”(单人单检,含检测试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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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耗材)最高限价标准调整为不超过16元/次;开展 “新型冠状

病毒核酸检测”(混检,含检测试剂等耗材),不区分混合样本数

量,最高限价标准调整为不超过5元/人次。

二、调整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价格。公立医

疗机构按规定开展新冠病毒抗原检测服务,按照 “价格项目+检

测试剂”的方式收费。其中,“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”项目最

高限价标准调整为不超过2元/次,检测试剂 (含采样器具)允

许除外单独收费,实行 “零差率”销售,检测总费用 (含除外收

费的试剂耗材)不超过6元/次。

三、单纯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无需挂号,公立

医疗机构不得收取门诊诊查费或一般诊疗费。

四、对于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筛查、常态化检测,充分考虑到

规模效应和基层组织、志愿者对成本的分担效应,新冠病毒核酸

多人混检按照不高于每人份3.5元的标准计费,检测机构仅提供

样本转运及检测服务的,需进一步降低计费标准。

五、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,应同时提供

单人单检和多人混检两种服务选项,在符合疫情防控规定的前提

下,允许 “愿检尽检”的群众自愿选择。

六、各地医疗保障部门要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纳入常态化检

查内容,防止 “服务按多人混检进行、收费套用单人单检价格”

等情况发生。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核酸检测质量监管,指导医疗

机构按要求开展混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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